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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師國家考試與社工人

               人力供需探討

蔡漢賢

壹、國際趨勢下社工專業來時路

    崎嶇

    社會工作從1898年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社工研究所前身紐約慈善學校發展到今

天已超過100年。國際專業團體社福協會

(ICSW)早在1928年年會時就以「樹立社

會工作人員之尊嚴與職權」為研討主題。

    嗣後舉世對這問題的重視，一直有增

無減。1964年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曾明

示「增進個人及社會公益之專業水準及專

業精神；唯有具備高度專業水準與專業精

神之社會工作人員，始能充分發會社會福

利之效能」。接著以促進較高生活水準致

力經社進步而制定的「聯合國社會發展宣

言」中第3章第2項亦載有必須訓練專業及

技術人員以為推展工作之所必須。1971年

在馬尼拉召開之第15屆國際社會福利會議

以「社會發展新策略與社會福利之任務」

為討論主題，其中有「各種專業人員之培

植與運用」為子題，在分組會議中討論，

其結論社會工作專業者須與其他專業人員

合作，接受其他專業服務的人員並應邀其

參與工作，社工人員必須分析其所應擔負

之任務並在各有關專業中取得帶頭與協調

的地位，緊接著會後所召開的社會福利部

長會議亦以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之培養與任

用為討論議題，就是1971年聯合國出版的

第5次國際社會福利調查報告中，亦一再

注意社工專業人才與人力供需的研究。由

此，不難看出國際間對社工專業體制的重

視必要性。面對著國際潮流的沖擊，政府

在體認之餘，為了增進人民生活目標，而

頒布遷台的第一個社會政策，「民生主義

現階段社會政策」中有記載：「僱用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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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訓練之社會工作人員」，負責推進各

項工作。末端又再明列「所需人才應盡量

任用各大專院校有關社會工作學系之畢業

生，對現有工作人員亦當隨時舉辦在職訓

練，增進其專業知識改進其工作方法」。

隨後頒布的「社會建設綱領」及內政部

本之而制定的「第2期社會建設計畫」，

在推進項內除強調觀念溝通、立法通過、

機構配合外，亦列有「對執行幹部應予

調訓，並積極培養專業才，俾能有效實

施」。1971年3月召開之社會工作教學做

研討會中亦以「社會工作人力資源及人事

制度」為六大主要討論議題之一。可惜這

些多是意念的探討。鮮有對人力供需提出

具體數字。

    學術界有鑒及此，開始從喊社工專業

轉化為研究專業，筆者一馬當先，邀約旅

居各國華人社工學者合著「各國社會工作

專業制度之研究」一書並以「如何促進我

國社會工作專業化」召開研討會，呼籲社

會人士同心合作促成專業，反應至為熱

烈，而歷年海外學人返國參加國建會，亦

多於會中建議從速建立社會工作員專業制

度。實踐學院亦於1976、1977年2度召

開社會工作研習會。1987年東海大學又

以「現代化社會工作專業制度」舉行研討

會，且出有實錄。雖是漣漪處處，惟憾未

成波濤潮流。因循猶豫，談多做少最是悵

憾。所幸在政策上仍未忘懷，1994年、

2004年「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中亦有述

及，前者在基本原則中有「運用社會福利

專業人員，社會工作方法」；後者在福利

服務第17點有「政府應配合社會變遷與政

府改造，……以及社會福利工作人員之配

置」。此時復因有社會工作師法之通過，

兒少、老人、障礙等福利法均有專業單位

之設立及專業人員之配置。從以上的資

料，我們不難看出國際的潮流，政府的體

認，民間的感觸，直接間接的都表示出社

會工作人員必須專業化，但當進一步涉及

專業化的細節時，對人力的供需、範圍的

廣狹、涵義的深淺、實施的緩急，又隨著

機關的本位、論著者的修養、個人的利害

而產生不同的看法與見解。

貳、要求納編與爭取員額二階段

    路遙遠

    在早期的社福人力，並沒有社會行政

人員與直接服務社會工作員之分，雖然中

央與地方都說人力不夠，並沒有全面化的

調查，所以缺多少只是概估，更因長久以

來人事部門都是平頭式的精簡人員政策，

所以大方向只能先求其有，再談納編員

額，對民間社工人力也關注不夠，能夠有

的資料是1950年在亞洲協會資助下艾伯華

夫人曾做過社會工作人力需要調查，筆者

曾向亞洲協會索借，但並無所獲。僅有的

具體資料是社會處在1969年提研討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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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英文本「省社會處所需社工人員分析

報告」，內中列有兒童福利機構、少年感

化、公共扶助、就業服務、國民住宅、勞

工福利、社區發展等7大項，估計結果共

需社工人員1,909人；內中行政督導為459
人，專業人員為1,450人。如就當時全社

會處暨直屬機構共有職員1,047人而言，

無疑是說須要擴大幾達200％，這個數字

純屬猜估，寫給外國人看。本來談人力需

求就幾近抽象，況社會工作原無止境，可

精益求精，若將之我們現在從事專業工作

的人員與其他國家比較，就不難看出多寡

概略。在美國1960年戶口普查時顯示，每

10萬人中有社會福利工作人員65人；如將

之按照政府機構與民間機構來講，在美國

每10萬人中有39個政府的社工人員，有

22個民間的社工人員；如與歐洲的情形比

較，丹麥是每10萬人有15個社工人員、荷

蘭是每10萬人中有23個社工人員，法國是

10萬人中有40個社工人員。隔了半個世

紀，張紉教授在研究中是以社工師服務人

數計，舉美國的標準是每450人有一社工

師、瑞典500人有一社工師、德國650人

有1位社工師、法國每1,000人有1位社工

師、我國每3,000人有1位社工師，如以前

文10萬人換算，則美國10萬人約有250位

社工師，可以看出增長了300％，值得我

們重視與警惕。當然數字的高低與品質的

良寙會有差距，可是我們不妨在過程中找

出什麼時候以地區來定員額、什麼時候以

人口、或混合人、地來定員額，那怕這些

數字或是束之高閣、或是過眼煙雲，但至

少可供檢討與回憶。

    由於受「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

的影響，最早談社工人力是1971年內政部

函省市政府於施政計畫編列社工員名額；

1973年省轄市各設置社工員10名；又因

受小康計畫需要，省在台中縣大里鄉聘社

工員12人，台北市則因安康計畫在大安區

設置社工員4人；1978年為改善偏遠地區

居民生活在全省30個山地鄉設置山地社

工員54人，前面這些數字都是行政裁量

定人數，接著開始以「地區」來定人數。

1979年省頒「推行社會工作員制度實施計

畫」，員額方面規定每一鄉鎮（市）區應

置社工員1名，人口密集地區得視需要酌

增1至2名。直轄市台北市社會局則自1981
年開始成立12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以

團隊方式推動社會工作。社政單位雖急如

星火想建立專業制度，但行政院第一組在

沒有高層長官催促下，卻是消極迂迴，

加上人事單位談精簡、財主單位談「節

流」，行政院幕僚很高明，從未說不贊

成，但肯定是不支持，一下要你談與村里

幹事配合；一下要你研究世界各國狀況，

期待你人少事煩的社會司不了了之，所幸

司內同仁學有專攻，尤能投入，你要什麼

資料，就提供什麼資料，一年之中就研編

有「歐洲共同市場國家社會工作專業制度

概況」、「英國社會工作專業證照」、



 55 社區發展季刊  129 期 中華民國99年3月

「日本社會福祉士及介護福祉士法暨相關

法規彙編」、「美國社會工作專業制度概

況」、「美國加州職業及專業法第十五篇

社會工作員」等書，而幾年之間研究之

廣且多彙編為「內政部社會司出版品簡

介」，內分十餘大類，收專書126種、研

究報告10篇，敢誇為行政單位之所未有。

    在這期間，社工員的建制表面上是膠

著狀態，但社會司仍是心急如焚，1988
年5月就邀集國內社工界學者專家，開會

獲得結論有社會工作人員員額設置標準，

以行政區域，依人口之多寡比率設置，不

失為具有科學、明確、具體之優點，可隨

人口之消漲，增減員額，以確保社會工作

服務之品質，嘉惠民眾。惟在建立專業制

度之過渡期間，採任用與聘僱並行。員額

設置標準如奉行政院核定後即進行納編

作業，第一階段商請考試院考選部舉辦乙

等社會工作特考1次，錄取名額以核定員

額之1/2。省市、縣市現職約聘僱社會工

作人員特考及格者，即予納入編制任用；

第二階段則以高等考試分發任用，在此階

段不得再新聘或新僱社會工作人員，缺額

則逐年由社會工作高等考試分發任用。現

職社會工作人員未能通過考試取得任用資

格者，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1條第

2項規定之方式，得繼續任原職，至其離

職為止。從這個結論來看，只是在解決那

時社工員的出路而已，文字中呈現了任用

與聘僱並行，不新增聘僱社工員的保守文

字。值得一提的是在1989年所通過少年

福利法，現已與兒童福利法合併為兒童及

少年福利法，該法是第一個就人口數來訂

定社政人力，其中第4條有「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承辦少年福利業務人員之

人數按各該直轄市及縣（市）居民人數比

例定之，每50萬人不得低於3人，未滿50
萬人者應配置3人」。但這項工作人員並

未說明是社政抑社工人員，各縣市亦從未

照這標準建制。同年6月內政部又再將修

正之「建立社會工作員專業制度實施方案

報院，其中對遴用社工員採甲、乙兩案報

院裁定。甲案是依院轄市轄內人口每10
萬人至少配置社工員7人、縣市每10萬人

至少配置社工員5人，僱用社工員得依技

術人員任用條例，中央得編列預算配合獎

助；乙案員額與前同，於近期舉辦社工員

乙、丙等特考，考試未錄取者以約聘僱人

員留用，並有對民間機構聘用專業人員比

例之高低，作為補助與考核要件之一。實

際上這方案仍為行政院所擱置，終於引發

社工界的不滿、抗議、遊行，促成了1997
年「社會工作師法」的通過，也因為社工

師法的通過，排除了無知的迂迴、擊潰了

顢頇的阻撓、驚醒了因循的遲緩。

參、福利法對社工師有需求惜無

    員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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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需求只談直接服務的社工師人力，

而未談社政人員，難免會有偏頗；談社工

師又不談須否分級，亦會影響到人力的多

寡，只是本期編審會決議以直接服務人力

為重，至於分級問題原內政部研究社會工

作師法草案時就有：「本法所稱社會工作

師分甲級及乙級社會工作師」，另又有條

文規定「乙級社會工作師執行法定任務時

應有甲級社會工作師督導」，甚至1995
年12月立法院一讀通過之社會工作師法

第2條仍有「本法所稱社會工作師，分社

會工作師及社會工作士」，祇是後來偏向

彷美，走專技可開業的方向。現行社會工

作師法二讀、三讀是在一氣呵成下的急就

章，留下了教育部未承認宗教學院可應

考、守密一罪有二條文不同罰則，社工師

開業限一地區自縛手腳的限制，雖然現在

都已有修正，但更證明當時的疏忽。值得

喝采的是社會工作師法修法時社工界同心

協力，將人事、財主的阻擾一掃而空，開

拓了社工新行業，法中第2條有「本法所

稱社會工作師，指依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

技術，協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促

進、發展或恢復其社會功能，謀求其福利

的專業工作者。」接著第六條又有「非領

有社會工作師證書者，不得使用社會工作

師名稱」。有了這樣名銜的界定，才能方

便統計人數。內政部近年雖有2次邀請社

工專協做專業人力推估之研究，惟不是照

現行社工師新法執行業務來估計，雖有提

出高、中、低數字，但可斟酌之處仍有，

況且2010年1月通過政府再造，福利與衛

生合為一部，未來發展難料，是以目前不

須另起爐灶，惟日後應配合業務來估計，

且因新修法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及組織

未成型，所以如有研究結果勢必是「珍

存」。我們要找出社工師人力的需求要按

地區、按業務、按單位，公部門由地方社

政單位；私部門由各專業組織，再旁加社

工師分會及聯合會來估計，是以宜先從第

12條業務要求來著手，其執行業務有：

   一、行為、社會關係、婚姻、家庭、

社會適應等問題之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

置。

   二、各相關社會福利法規所定之保護

性服務。

   三、對個人、家庭、團體、社區之預

防性及支持性服務。

   四、社會福利服務資源之發掘、整

合、運用、分配與轉介。

   五、社會福利機構團體或於衛生、就

業、教育、司法、國防等領域，執行社會

福利方案之設計、評估、管理、研究發展

與教育訓練等。

    六、人民社會福利權之倡導。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會同目的

事業機關認定之領域或業務。

   從這條文中擴大社工師的職責，也規

範了不同社會福利法中從事這些業務須用

社工師，其中衛生、勞工、教育、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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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以及未列出的退輔、原住民等，公

部門無所規避就是法律的明定，試看社福

法規中多有專職單位、專業人員、專業保

障之條文，而相關部會業務、亦明訂須

社工師特予協辦之條文。為估算方便，

本文先列出社會福利法條文的特別規定如

附表，至政府與民間所需社工人力估算取

向，不在列出數字，而是先探求估算方

法，至具體數字應由中央先成立規劃小

組，各級政府社政部門及民間專業團體依

原則及標準來估算，不可以是行政裁量、

專家一己判斷的閉門作業，在分工合作下

自能接近需求真相。

5

 

 

 

 

 

 

 

 

 

 

 

 

 

 

 

 

 

社會福利主要法賦予社工師特定任務及需求人力估算表 

 

需求人力 

政府 民間 

法律名稱 

 

訂修時

日（第 2

項為最

近修正

時日） 

條文賦予重點職務 

現

有

需

加 

現

有 

需

加 

備註

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 

1995.08.

112003.0

5.28 

 

(5)兒童受不法侵害，應予協

助及保護 

(11)主管機應負專業人員訓

練 

(34)受侵害時社工人員須二

十四小時責任報告 

(40)接受偵訊時須社工員陪

同 

(51)機構業務須遴用專業人

員辦理 

    （括

弧為

原法

條次）

2003.05.

28

社會福利主要法賦予社工師特定任務及需求人力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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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老人福利法 1980.01.

26 

2007.01.

31 

 

(7)相關業務應置專業人員辦

理 

(26)居家、社區、機構服務應

由專業人員為之 

(43)對受疏忽、虐待、遺棄等

老人應責任報告 

     

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 

1980.06.

02 

2009.07.

08 

 

(9)業務應遴用專業人員辦理

(20)辦理輔具資源管理及研

發事宜 

(76)對被遺棄等有不正當行

為應責任報告 

     

家庭暴力防治法 1997.02.

14 

2007.03.

28 

 

(8)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應配置

社工 

(13)審理時聲請輔導之社工

人員應在場 

(49)防治保護被害人權益，得

請警察機關提供協助 

(50)社工人員知有疑似家暴

情事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

關 

     

社會救助法 1980.06.

14 

2009.07.

08 

(6)執行業務應置專業人員 

(34)機構之業務應由專業人

員辦理 

     

特殊境遇家庭扶

助條例 

2000.05.

24 

2006.05.

17 

(6)緊急生活扶助證明文件取

得困難者可由社工員訪談資

料審核 

     

 

 

 

 

 

 

 

 

 

 

 

 

 

 

 

 

 

 

     



 59 社區發展季刊  129 期 中華民國99年3月

7

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 

1997.06.

20 

2005.02.

05 

(6)防治中心應置社工 

(13)派社工陪同受害人接受

偵查 

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 

1995.08.

11 

2006.05.

30 

(10)法院詢問時應有社工員

在場 

(11)社工員調查中輟學生 

(14)中途學校應有社工員 

(15)指認加害人應有社工員

在場 

     

志願服務法 2001.01.

20 

(5)設置專人辦理相關事宜 

(11)指定專人負責督導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除了這些法外，中央預算書中福利是由約 20 個部會編列，是以還有福利之外相

關法令都須用社工員，而所需人力應由業務相關單位自估算方為接近，要者如特

殊教育法、精神衛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觀護法、原住民族基本法等，只要用

到社工師法定業務的項目，就應估算所需社工人力。 有了這個需求概況估算方

式外，還必須有重點統一說明，估計才容易接近實際需求，其要項如后： 

一、表中現有人力應照實填寫，其中需加部分宜估計增減的額數，如少年輔導、

觀護變更主管機關等所需人力。 

二、現行福利法施行細則中，對機構已有人力最低要求，如政策上確要滿足各單

位需求，對人力的增置中央要有獎助策略，不問人事費用是五五或六四的補

助，都有助人力充實的達成。 

三、須求人力的統計，公部門要由直轄市、縣市自估，私部門要由地方各機構、

各專業團體、社工師公會估算後，由地方政府彙整。 

四、估計數字中對修法後業務增加量、24 小時輪班人力，每周法定工時縮減以

及自行開業人數等都需要注意增減，相關部門必須審慎為之。 

五、人力估算，視總人口、服務對象、個案負荷量，應視不同項目來估算，估算

方法先要由專案小組提供標準，方不會各行其道。人力的估算要可長可久，

甚至於運用派遣工、志工做急需時補救都要及早規劃，不宜像蘇內閣時有阿

   除了這些法外，中央預算書中福利是

由約20個部會編列，是以還有福利之外相

關法令都須用社工員，而所需人力應由業

務相關單位自估算方為接近，要者如特殊

教育法、精神衛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

觀護法、原住民族基本法等，只要用到社

工師法定業務的項目，就應估算所需社工

人力。有了這個需求概況估算方式外，還

必須有重點統一說明，估計才容易接近實

際需求，其要項如后：

   一、表中現有人力應照實填寫，其中

需加部分宜估計增減的額數，如少年輔

導、觀護變更主管機關等所需人力。

   二、現行福利法施行細則中，對機構

已有人力最低要求，如政策上確要滿足各

單位需求，對人力的增置中央要有獎助策

略，不問人事費用是五五或六四的補助，

都有助人力充實的達成。

   三、須求人力的統計，公部門要由直

轄市、縣市自估，私部門要由地方各機

構、各專業團體、社工師公會估算後，由

地方政府彙整。

   四、估計數字中對修法後業務增加

量、24小時輪班人力，每周法定工時縮減

以及自行開業人數等都需要注意增減，相

關部門必須審慎為之。

   五、人力估算，視總人口、服務對

象、個案負荷量，應視不同項目來估算，

估算方法先要由專案小組提供標準，方不

會各行其道。人力的估算要可長可久，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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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運用派遣工、志工做急需時補救都要

及早規劃，不宜像蘇內閣時有阿嬤殺三孫

再自殺的事件，就有發緊急生活扶助金及

增僱300名社工員的急就章，最後增加社

工員如何發揮功能也就沒有下文來收場。

肆、教、考、訓、用與專技社工

    師考試

   憲法第85條規定公務人員非經考試不

得任用、第18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

職之權，事實上早年並無社工員之設，社

政人員以高普考而獲任用者亦屬不多，大

多為儲備登記，轉任考試、特種考試而獲

任用，尤屬不妥者則為後者比例較前者超

出甚多。高、普考社政人員每年錄取平均

數不過10人左右，但1965年社工特考取

509人、1968年取473人，也就是說一次

社工特考的錄取數超過政府遷臺錄取高普

考之總和。歷次特考又多有資格與經驗之

限制，是社會工作科系學生每多被摒諸門

外，對學用配合不無有待商榷處。而目前

民間機構又因未全面受考試、任用之限

制，雖是社會工作師法有取得證照方可從

事社會工作的規定，但因錄取率低，考政

單位說未達合格標準，應考考生怪才能與

考題脫節，引發了質與量的糾葛、考與用

的失衡。先就質與量的精粗來談，台灣社

工教育的發展從1951年省立行政專科學

校社會行政科到今天已超過26所以上大專

院校有相關科系。而沙依仁教授調查博、

碩、學士生每年約2,000人，但因考試錄

取率低，社工就業範圍狹，畢業生從事社

工者各校估計不到20％；考政單位說60
分為及格，未達標準雖沒明言是學校還是

考生;而考生則怪課程與考題脫節，雖然

教育不是以考社工師為唯一目標，但很多

學生考不取就成教育與考政的課題；接著

又有考與用的失調，教育、行政、考選難

辭其咎。教育部有沒有人力規劃，社工科

系太多畢業學生是問題;行政部門喊「精

簡」沒有錯，但該簡而沒簡的單位依然存

在，精簡用平頭式各減百分之幾，業務該

增的就愈加不足，兼之又有地方行政機關

組織準則，控制了局處單位數也控制了員

額、考政單位只好無可奈何的得過且過。

    雖然有社工師法的通過，但報名考取

的多是已從事社工有年，只是多了一張證

照，新進的擴大就業機會增加自然有限。

加之社會工作師法通過時因遷就壓力，而

有檢覈及對未經教育部立案但有10年以

上歷史的宗教學院讓步，而可參加考試，

造成了舊新之間的不公平。試看新修正的

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有很多地方對「以

前」、「以後」的落日條款限制，便證明

了以往錯誤端倪之所在。而在社會行政人

員與社會工作師不同體系又要互通下，

2006年又改社工師任公職社工師又須再考

一次。(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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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公職社會工作師考試

報考人數、到考人數、及格人數暨及格率統計表

   造成同是社工人員，且均為國家考

試，但公職較一般為難，而同一機關內

社政人員與公職社工師亦容易有見解的爭

議，自非洽宜。考政單位對這些混淆在

2007年時曾舉辦「社會工作師教考訓用制

度與國際接軌研討會」，惜因主持人社工

背景不足，內容是敘介多、決議欠引為憾

事。特別須要警惕的是粗估國內從事社工

的約近萬人之譜，但歷年考試及格人數不

過2,500餘人，也就是現有從事社工者之

中約有2/3未經考試及格取得證書，有名

實不符之痛(見下表)

8

年別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2006 199 148 24 16.22％ 

2007 231 169 28 16.57％ 

2008 308 244 70 28.69％ 

造成同是社工人員，且均為國家考試，但公職較一般為難，而同一機關內社政人

員與公職社工師亦容易有見解的爭議，自非洽宜。考政單位對這些混淆在 2007

年時曾舉辦「社會工作師教考訓用制度與國際接軌研討會」(註 16)，惜因主持

人社工背景不足，內容是敘介多、決議欠引為憾事。特別須要警惕的是粗估國內 

從事社工的約近萬人之譜，但歷年考試及格人數不過 2,500 餘人，也就是現有從

事社工者之中約有 2/3 未經考試及格取得證書，有名實不符之痛(見下表)(註 17

歷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報考人數、到考人數、及格人

數暨及格率統計表(註十八) 

年別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1997 3,144 2,196 264 12.02 ％ 

1998 2,146 1,308 211 16.13 ％ 

1999 1,962 1,206 193 16.00 ％ 

2000 1,931 1,189 191 16.06 ％ 

2001 2,031 1,468 95 6.47 ％ 

2002 2,200 1,458 79 5.42 ％ 

2003 2,275 1,571 266 16.93 ％ 

2004 2,626 1,919 39 2.03 ％ 

2005 2,898 2,119 195 9.20 ％ 

2006 2,871 1,995 221 11.08 ％ 

2007 2,601 1,923 200 10.40 ％ 

2008 3,307 2,419 615 25.42 ％ 

總計 29,992 20,771 2,569 12.37 ％ 

社工師中合格人數不足，考試錄取率又偏低，急就章中就產生了新行業，一是歷

年考題解答；一是補習班膨風，各自登報說成績傑出，如命題再有小圈圈，那就

更對考生不公。由是可見社工人力的規劃，問題頗多，就政府而言，教育部門人

力規劃最是重要，每年能用估計不過 200 人，但招生卻是 2,000 人，顯然出路受

限阻;社政單位強調加強福利，但福利機構用人必須專業人員；考政單位對命題

實用化及錄取率寬緊尤須加以考量。至各培訓學校，課程、教法亦須能學以致用；

而社會工師全國聯合會及各地分會對教材、會社、守則、證照等以及在職進修要

有創建與精進，以協助各相關部門建立國際化與國情化知能兼具的社工師為目

8

年別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2006 199 148 24 16.22％ 

2007 231 169 28 16.57％ 

2008 308 244 70 28.69％ 

造成同是社工人員，且均為國家考試，但公職較一般為難，而同一機關內社政人

員與公職社工師亦容易有見解的爭議，自非洽宜。考政單位對這些混淆在 2007

年時曾舉辦「社會工作師教考訓用制度與國際接軌研討會」(註 16)，惜因主持

人社工背景不足，內容是敘介多、決議欠引為憾事。特別須要警惕的是粗估國內 

從事社工的約近萬人之譜，但歷年考試及格人數不過 2,500 餘人，也就是現有從

事社工者之中約有 2/3 未經考試及格取得證書，有名實不符之痛(見下表)(註 17

歷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報考人數、到考人數、及格人

數暨及格率統計表(註十八) 

年別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1997 3,144 2,196 264 12.02 ％ 

1998 2,146 1,308 211 16.13 ％ 

1999 1,962 1,206 193 16.00 ％ 

2000 1,931 1,189 191 16.06 ％ 

2001 2,031 1,468 95 6.47 ％ 

2002 2,200 1,458 79 5.42 ％ 

2003 2,275 1,571 266 16.93 ％ 

2004 2,626 1,919 39 2.03 ％ 

2005 2,898 2,119 195 9.20 ％ 

2006 2,871 1,995 221 11.08 ％ 

2007 2,601 1,923 200 10.40 ％ 

2008 3,307 2,419 615 25.42 ％ 

總計 29,992 20,771 2,569 12.37 ％ 

社工師中合格人數不足，考試錄取率又偏低，急就章中就產生了新行業，一是歷

年考題解答；一是補習班膨風，各自登報說成績傑出，如命題再有小圈圈，那就

更對考生不公。由是可見社工人力的規劃，問題頗多，就政府而言，教育部門人

力規劃最是重要，每年能用估計不過 200 人，但招生卻是 2,000 人，顯然出路受

限阻;社政單位強調加強福利，但福利機構用人必須專業人員；考政單位對命題

實用化及錄取率寬緊尤須加以考量。至各培訓學校，課程、教法亦須能學以致用；

而社會工師全國聯合會及各地分會對教材、會社、守則、證照等以及在職進修要

有創建與精進，以協助各相關部門建立國際化與國情化知能兼具的社工師為目

歷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

報考人數、到考人數、及格人數暨及格率統計表

(考選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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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師中合格人數不足，考試錄取率

又偏低，急就章中就產生了新行業，一是

歷年考題解答；一是補習班膨風，各自登

報說成績傑出，如命題再有小圈圈，那就

更對考生不公。由是可見社工人力的規

劃，問題頗多，就政府而言，教育部門人

力規劃最是重要，每年能用估計不過200
人，但學校招生卻是2,000人，顯然出路

受限阻;社政單位強調加強福利，但福利

機構用人必須專業人員；考政單位對命題

實用化及錄取率寬緊尤須加以考量。至各

培訓學校，課程、教法亦須能學以致用；

而社會工師全國聯合會及各地分會對教

材、會社、守則、證照等以及在職進修要

有創建與精進，以協助各相關部門建立國

際化與國情化知能兼具的社工師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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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敬業、樂業、永業一

    以貫之

   我們要以人為制度來挽補變遷中的失

調，也要以恰適的人力資源來貫徹法規的

德意，進步的國家不可以與落後的制度相

併存，更重要的是社工人員要較別人有較

多明辨是非的認知、追求理想的崇拜、服

膺信守職業倫理的敬業；也要社會讓他有

引以為榮的職銜以及足以溫飽的待遇，使

他們既願奉獻這一職業，又能工作勝任愉

快，從工作認同來達到工作滿足，樂此不

疲的提昇服務品質，融敬業、樂業、永業

一以貫之的持續精進、永不止息。

（本文作者：現為台北、東吳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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